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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国有企业须接受双重绩效评价。第一，作为企业，要评价其经营效率的高低，

是亏损还是盈利，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等。第二，作为特殊企业，必须评价其是否体现了国

家意志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要求。对国有企业的两种绩效评价属于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市场

评价和企业效率或竞争力评价；第二层次是所有者利益（国家和人民意志）评价。当基本实

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次定位目标后，必须向第二次定位目标推进。如果说，在实现第一

次定位目标时，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主要涉及第一层次评价标准；那么，当改革向第二次

定位目标推进时，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就主要涉及第二层次评价标准了。国有企业改革不

能只是停留于完成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途中，而必须坚定地走到实现完善的和合理的现代国有

企业制度的彼岸。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什么必须实行再定位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企业绩效;企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0）04 

 
 

前些时候，国内媒体中曾经热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一句非常值得同情的抱怨：“为什

么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其实，全世

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大都也处于这一同样的尴尬处境。国有企业如果不赚钱以至亏损，就被批

评说“经营不善，缺乏效率”；如果赚了钱，就被批评为“与民争利”或者“输送利益”。国

有企业如果做强做大了，被批评为“垄断”；如果做不强做不大，则被批评为“没有竞争力”。

对这样批评，国有企业往往抱怨，在公众舆论中为什么总是得不到理解，横竖不是，左右无

缘？但是，无论有怎样的批评和抱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前行。为了解

决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国有企业总是发挥了特殊的重要

作用。例如，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像美国这样非常反感国有化的西方发

达国家，也不得不采取了直接国有化的措施（政府直接购买一些企业和特别是银行的股份，

直至实现控股）。可以说，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在批评和抱怨中前行”的。因此，

当研究国有企业和评价国有企业绩效时，我们总是会回到一个老话题上：在市场经济中，国

有企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其功能究竟如何定位？其绩效究竟如何评价？ 

一、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双重绩效标准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简言之，在计划经济中，国

有企业是一般的企业组织形式，即计划经济的根本制度逻辑决定了，经济运行可行性的必要

条件是，原则上，所有的企业都应是国有企业，而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或计划经济尚不发达

的一定时期内）非国有企业才可以作为特殊企业（补充形式）而存在，而且将来也一定要向

国有企业转变。因为只有这样，指令性经济计划才可得以贯彻，计划经济才具有现实可能。

但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是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即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决定了，经济有

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是各个企业应作为无特权的民事主体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具有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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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任何个人或法人都有办企业的权利。而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解决特殊问题，或者

在特殊产业中，国家才有必要投资设立企业，参与市场过程（或者替代市场机制）。而且，

国有企业往往被赋予一定的特权，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特殊义务。 

当然，各国有不同的国情，何为“特殊情况”、“特殊问题”或者“特殊产业”、“特殊

义务”，各有不同的定义或规定。特别是，中国要建立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更有其区别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特性质，对国有企业的存在领域和产业范围也有其区别

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情况。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必然有别于一般企业这一市

场经济制度逻辑的基本性质。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非同一般的特殊企

业。 

国有企业是国家设立的企业，国家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所以，国有企业必然具有区

别于作为普通民事主体的一般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因而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

也就必然具有同一般企业不同的要求和标准。确切地说也就是，国有企业的绩效一方面要体

现在跟一般企业相同的经营效率和效益的自身表现上，另一方面还必须体现在是否实现了其

所有者——国家和全民——的意志和利益的特殊要求上。 

因此，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必须接受双重绩效评价。第一，作为企业，要评价其经营

效率的高低，是亏损还是盈利，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等。第二，作为特殊企业，必须评价其

是否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要求。当然，对国有企业的上述两种绩效评价属于不

同层次。第一层次是属于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或竞争力评价；第二层次是属于所有者利益（国

家和人民意志）评价。其实，对一般的（非国有）企业也有这样的两层评价。只不过是，人

们通常假定，对于一般的企业，第二层次目标同第一层次目标是重合的（其实，在现实中它

们往往也未必完全重合）。但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第二层次的评价必然具有比一般企业

更高的要求。当然，对于有些国有企业，也可能有两层评价是基本重合的情况，但对于大多

数国有企业，或者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整体来说，没有超越第一层次评价标准的第二层次评价

标准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必然要承担国家和人民意志所赋予的责任，这是国

有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实际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要求国有企业的。换句话说，如

果否定上述第二层次的绩效评价要求，实质上就是否定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 

其实，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于国有企业的这种双重绩效评价要求都是具有切身感受的。

无论是否正式承认双重绩效评价，无论是否自觉认识到必须进行双重绩效评价，在企业经营

管理的实践中，对国有企业的双重绩效评价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实际上，没有哪个国

有企业的高管会天真到认为国有企业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则是同非国有企业完全相同的，

或者有可能变得完全相同。曾经有些人从纯粹的抽象概念出发，设想国有企业也可以成为具

有跟非国有企业完全相同的机制和绩效要求的一般企业。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既然是“企业”

就不应有除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实现出资人股权价值最大化”）之外的其他行为

目标。其实，真正了解国有企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实际运行有直接体验的人都明白，现

实情况决不是那样，而且永远不会变得那样，除非不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

可以完全“形似”，但不可能完全“神似”。形象地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总是在形式相

同的“躯壳”中依附着实质不同的“灵魂”，因而其行为也必然各有不同的追求。 

二、国有企业绩效和改革成效的评价准则 

无论在理论上人们如何定位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无论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如何看待国

有企业，在各国的现实经济中，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除了“效率”、“效益”、“规模”、“增

长”等一般性指标外，总是还涉及下述的一些更重要的内容。之所以是“更重要的内容”，

是因为，前者通常只决定对国有企业经营状态的一般评价，而后者则决定了企业是否有必要

保持国有的国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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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否能比一般企业更有利于（或更可行地）实现一定的重要供应目标。从理论上

说，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通常是要求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条件（可以承受的成本）下，

提供一般企业无力生产、不愿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或者垄断某些具有特殊利益性质而不宜

让民营企业涉足的产业，以及保证某些特别重要产品的供应安全。例如，保证作为社会生产

和民生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的产品和服务的普遍供应、保证某些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稳

定、避免重要产品或服务的供应中断风险、实现某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大突破等。当然，

在各国现实中，国家专营某些高盈利产业以获得更高税收和利润也是常见的现象，但在市场

经济发展达到了较发达的阶段，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问题是，为了实现一定的供应目标，往往必须付出一定的效率损失代价。国有企业确实

会存在经济效率低下的现象，这不仅是由于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局限（任何一种企业制度都有

由其性质决定的优点和缺陷，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企业制度），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特

殊的供应目标决定了即使效率相对低下也不能任其关闭或中断供应。换句话说，在制度逻辑

上，低效率的一般企业是不能存在的（市场竞争自发地淘汰低效率企业），而低效率的国有

企业却可以存在，只要国家没有决定终止其存续，或决定实行非国有化。例如，各国的国有

邮政服务常常是低效率的，但仍然可以长期存在。总之，以一定限度的（或者可能的）效率

损失为代价，实现特定的重要供应目标是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能够做到

既实现了国家所要求的特定供应目标，又实现了经济高效率（或高效益），那当然最好。但

如果难以两全其美而必须在高效率（高效益）与实现特定供应目标之间做出取舍，那么，在

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中就得进行利弊权衡、多目标分析和综合性评估了。 

第二，是否能有效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发挥应对紧迫危机的独特功能。各国国

有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往往同一定时期的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相关。许多国有企业或一些

国家实行国有化举措往往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问题，或者为了应对重大经

济危机中出现的紧迫困难。例如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解决“too big to fail”

（企业太大而不能破产）的棘手难题，美国和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相当突出的（甚至是相当卤

莽的）国有化措施，以至使一些私营金融机构（例如，花旗银行等）和大型私营企业（例如，

通用汽车公司等），按我们的标准，已经变成“国有企业”了。因此，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评

价必然包含其在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应对紧迫危机中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的内容。

换句话说，如果国有企业对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应对重大危机做出了突出贡献，那

么，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绩效评价，即使为此而付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率损失的代价。 

第三，是否有助于改善市场运行秩序和产业组织结构。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质，并

可以得到国家强大财力的支持，所以，国家在不同的产业中设立和发展国有企业必须考虑其

对市场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有的特殊产业中，国家法律规定了国有企业处于专营或行政

性垄断经营的地位，禁止或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在有的产业中，虽然没有规定国有企业的行

政性垄断地位，但由于国有企业实力强大或者受到国家的特别支持，处于稳固的经济性垄断

或寡头地位，而这种垄断结构甚至垄断行为由于被政府认定为合理，并不受《反垄断法》的

禁止和制裁；在另一些产业中，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处于基本平等的竞争地位，从理论上

说，如果凭借其市场势力而形成垄断，也将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或制裁，或者国家将采

取主动措施消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行为。这三类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尽管有其不同的产业

组织特征，但在评价国有企业绩效时却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即国有企业的存在的发展是否有

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或者是否必须以国有企业来替代市场竞争，而这种替代可以使相

关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秩序更有效或者更合理。如果是仅仅从国有企业自身的盈利性

来看是有利的，但却妨害了整个产业的运行效率和市场绩效，那么，这样的国有企业绩效也

是不应获得积极评价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绩效不仅体现在自身的经济效益（盈利性）

上，而且还必须体现在其所在的整个产业甚至整个国家各个产业的总体市场绩效上。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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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它自己要独善其身，要发展、要强大，它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

那就是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状态即市场结构和运行秩序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而会变

得更优（最优或者至少是次优）。 

第四，是否能成为社会的“公平标杆”。对于一般企业，追求效率是其主要的甚至是唯

一重要的经营目标，与其他组织相比，其收入分配制度更倾向于经济上的刺激性，即以较大

幅度的收入差距来鼓励员工勤奋工作。特别是，高层管理者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通常很大。

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当然也必须考虑形成激励机制，以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但是，同

一般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通常更强调公平性。因为，既然由国家（所有者）规定

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或分配原则，那么，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就应成为国家所认同的社会

收入分配状况的“公平标杆”，即合理收入分配的参照系。从道理上说，国有企业是政府可

以直接调节其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果在这样的领域都无法实现公平分配，那么，整个国家的

公平分配就更无望了。因为，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在政府只能间接调节的社会收入分配领

域，能够比政府可以直接调节的国有经济领域，更有希望实现更公平的分配呢？除了收入分

配之外，在员工就业的稳定性、劳保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也总是要求或者规定国有

企业充当社会“公平标杆”的功能，有些国家（其实是大多数国家）干脆将国有企业员工特

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的系统。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标准更是体现着国家对

公平标准所设定的全社会参照系。 

三、中国国企改革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从 1992-1994 年明确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并决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经历 1997 年

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 “三年脱困”政策，特别是实行了以“抓大放小”为内容的国有企业

组织结构调整重组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得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突出表现在：企业被推向市场，改变了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性质，并且大多数实行了公

司化改造，大面积亏损现象得到根本扭转，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企业数量减少而企业的平均

规模扩大。特别是，在许多行业中产生了一些巨大型的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越来越多的国

有企业到达世界级大型企业的规模。因此，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低

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实行“政策性破产”的现象已

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一些“新型国有企业”成为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巨无霸”，而且以令世

界瞩目的姿态进入国际经济，让外国竞争对手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威胁性力量。 

    如此看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即摆脱经营困境和提高效率和效益，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实现。国有企业从过去那种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向市场经济中的自主经营主体

转变的改革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初期所期望的定位转换已近完成。

那么，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是否就算完成，改革的最终目标就算已经大体达到了呢？当然，不

可能等到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变得态势良好，才算改革成功。非国有企业中也总是有一定比例

的企业处于经营困难而将被淘汰的境地，那是市场竞争中必然的和永远存在的现象。因此，

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企业本身的经济绩效状况来衡量，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真的可以算是接近

完成了，而且，同非国有企业相比，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是相当强大了。既然已经做大做强了，

而且继续走下去一定还可以更大更强，那么，今后的事情岂不就主要是经营发展问题，而不

再是改革问题了吗？或者，既使是还要继续改革，也只是完善性或补充性的改革，而不再是

根本性方向性的改革了吗？ 

问题绝不那么简单。本文引言中所提及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一席抱怨，其实是具有

极为深刻的含义的。那就是，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确实取得了不容怀疑的成就，但是，

人民和社会仍然有很不满意之处。而且，这种不满意并不能仅仅通过国有企业再做得更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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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赚更多的钱而消除。因为，“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原因就在于，人民和社会并不仅

仅满足于国有企业的“独善其身”，而且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兼善天下”。国有企业的根本性

质就是兼善天下，甚至必须是“专善天下”。对于国有企业，“善其身”只是“善天下”的前

提，如果仅仅做到“善其身”，而不能“善天下”，则“善其身”也不能得到满意评价。这就

是国有企业！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不是表现在它自身的

绩效上，相反，各地区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国有部门规模（以其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衡量）越大，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每下降

10%，GDP 实际增长率将上升 1.6%-2.3%。”
1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有企业的贡

献并不主要表现在自己发展的“善其身”上，而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善天

下”上。 

    那么，从“善天下”的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何所失呢？我们可以从本文上节

中论述的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关于“是否能比一般企业更有利于（或更可行地）实现一定的重要供应目标”。

依据这一评价标准，在许多方面，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和规定，许多国有企业确实做到了；

但在不少领域，国有企业还没有做到，因为，它们并没有比一般企业更好地实现社会要求它

们实现的供应目标。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和系统性的。例如，一些由国

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由国有企业按照商业化的方式经营，已经赚了大钱，收回了投

资，却还继续收费营利。典型的事例就是首都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这样的国有企业其行为同

处于垄断地位的私营企业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把原本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公路蜕变成了不断获

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经济学属性上的）“私人品”。再如，进入房地产业的国有企业，其行为

也同一般私人企业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其垄断势力更强。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发展中，

社会和人民所要求的“供应目标”，显然不同于一般工商行业。国有企业进入这些特殊领域，

而且通常是国家政策倾向于让国有企业优先进入这些领域，那么，国有企业的行为仅仅表现

得像私营商人，即使是高效率的私营商人就可以了吗？很显然，这并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对国

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要求，即使国有企业因此而获得了更多利润，缴了更多的税费，也不会改

变事情的性质。 

第二，关于“是否能有效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发挥应对紧迫危机的独特功能。”

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总体上显然是做得比一般的非国有企业更好。无论是抗震救灾、应对重

要产品市场供需发生突发情况，还是当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系统性风险爆发而

需要采取救市措施时，国有企业都能担当重要责任，甚至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当然，在个

别领域，也有的国有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诟病。例如，有些重要产品价格波动或供应短缺时，

也有的国有企业反而趁势牟利。前些年，春运期间实行火车票涨价制度，显然不是解决特殊

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今年，试点车票实名制，实际上是用让亿万乘客付出代价的方式来解

决倒票“黄牛”问题，这就像是“高射炮打蚊子”或“杀鸡用牛刀”。这样的制度使火车票

从“可转让”变为“不可转让”，实际上是提供给消费者相对贬值的车票，作为国有垄断企

业的铁路部门计算过消费者的价值损失吗？而且，铁路系统搞一个庞大的实名制车票系统和

复杂的管理系统也要付出巨大成本。可见，即使是以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方式来解决特殊问题，

应对特殊情况，也有一个如何采取“有效解决”方式和控制成本的问题，至少不应因此而让

人民或消费者付出过大的代价。 

第三，关于“是否有助于改善市场运行秩序和产业组织结构。”这是国有企业更好发挥

                                                        
1
沈坤荣、科克·菲利普斯，“中国的国有部门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南大商学评论（经济学版）》第 14

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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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一个重大的和关键性的问题。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市场结构（或产业结构）特点。从

我国经济改革 30 多年的经历看，大多数产业都表现为从过去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结构

（产业组织结构），向竞争型或者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转变。因此，我

国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了，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

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当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显著提高，以及国有

企业的一些独特优势突出地发挥出来之后，其出于自身利益（做大做强）的积极进取性市场

竞争行为，是否能实质性地和长远地有利于促进各产业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改善和

优化？目前，关于“国进民退”问题引起很大争议。从统计数据上看，难以提供“国进民退”

的确切证据；但民营企业感觉经营环境越来越不利，“好赚钱的都被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占

了”，“办企业太困难，还不如抄房子”；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方式吸引央企投资，而且，各

种扶优扶强政策和促进兼并重组政策，都显然更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是否存在“国

进民退”并不单纯是一个比例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问题。 

总之，国有企业自己做好了，强大了，赚钱了，有竞争力了，当然是好事，但这只是实

现了一个方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还要对其它企业的发展环境，为整个国家产业

的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发挥职能和承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显然还做

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中国还有许多被国有企业垄断或者国有企业具

有很强市场势力的产业，一般非国有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政策开放了，但由于实力悬殊极大，

也难以同在位国有企业竞争。这样的产业，其整体市场绩效是不佳的，而且很难形成较强的

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四，关于“是否能成为社会的‘公平标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收入分

配制度由国家严格规定，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标准。当时，国有企业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就是

全社会劳动收入分配标准的参照系。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工资制度

越来越具有激励性，特别是，随着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经济效益的分化，企业间和企业内的

收入分配差距都显著扩大。这样的变化当然具有积极性和合理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的必然趋势。 

问题是，当我们肯定在国有企业效率和效益不断提升过程中，收入分配更体现了“效率

优先”原则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国有企业作为社会“公平标杆”的职能。其中，涉及两个基

本要求，第一，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应保持合理限度；第二，不同行

业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应保持合理限度。目前，在这两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表现都有非常不令

人满意之处，在某些方面，有的国有企业甚至成为社会公平的负面“榜样”，受到社会的严

重关注。例如，有的国有企业高管收入一味同国外“同类企业”攀比（其实，他们攀比的是

性质不同的私人企业，而不是真正属于同类的国有企业）达到畸高水平，同一般员工的收入

水平严重脱节。再如，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同一般竞争性行业差距巨大，成

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突出问题。有人指出，2008 年，由国有企业垄断的石油、

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 8%，而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

资总额的 60%。这样，尽管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总体上具有较好的表现，
2
但在担当

“公平标杆”方面，确实存在未能满足人民意志的突出不足之处。特别是，对这一问题，国

有企业普遍地在主观上缺乏自觉性，而往往强调只要企业有经济效益就可以自定收入标准。

在 2010 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

                                                        
2 有研究表明：“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

业。”（黄群慧、彭华岗、钟宏武、张蒽，“中国 100 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状况评价”，《中国工业经济》200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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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任张世平说，据全总去年就职工收入所作的专项调查显示，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差

距过大，呈现利益群体分化态势。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2008

年 20 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为 4.77 倍，有的高达 10 倍。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 家国企

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 2006 年 6.72 倍扩至 2008 年 17.95 倍。这表明，国有企业

收入分配从过去的平均主义状况很快转变为超出社会容忍度的过大差距，并对社会产生了显

著的负面示范作用，以至受到广泛批评并引起中央纪律检查部门的严重关切。甚至，在今年

（2010 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

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

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作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改革收入分配

制度，解决人民对收入分配不公严重不满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足见此问题之严重性和影响

之广泛。 

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再定位 

 以上论述表明，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过 30 年的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基

本完成了第一次改革定位，即从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

独立市场竞争主体。现在，在经营和投资决策，以及收入分配决策上，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是

全世界国有企业中自主权最大的国有企业了；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自主决策权恐怕也已经是

全世界国有企业管理者中最大的了。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管理者呼吁的“放权让利”要求在相

当程度上已经超常态地地实现了。我们很少看见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像中国

的国有企业那样自主地实行“只要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的一般企业行为方式。世界上其他

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必须实行“只有法律规定的才可以做”的行为原则，即国有

企业的设立、投资、工资制度，以至预决算等重大决策，通常须有专门立法，或须经立法部

门批准。可见，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利润最大化动机（所谓“经济人”行为），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才有了显著提升，实力大为

增强，整体经济效益大幅度改善。 

当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次定位目标后，必须向第二次定位目标推进。如果

说，在实现第一次定位目标时，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主要涉及本文前述的第一层次评价标

准；那么，当改革向第二次定位目标推进时，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就主要涉及本文前述的

第二层次评价标准了。因此，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应继续向下述定位方向推进。  

第一，实现更有利于经济整体有效运行和保证基本民生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稳定普

遍供应的国企改革方向。其中，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稳定机制、取消垄断

性高价和商业化融资成本导致的公共产品的过高私人品化价格（例如，公路收费等）、消除

因行政分割导致垄断性供应结构而产生的阻碍新技术运用的现象（例如，实现“三网合一”

以及更具革命性的新技术运用）等，将成为国企业改革须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第二，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重大民生事业工程，以及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关键突破，特别是形成保证国家安全的危机应急机制等方面，发挥更有效的功能。国有

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使之有条件和有能力更好地承担起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特种部

队”的功能。现阶段，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经济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重要最

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实现社会财富巨大增长的惠民目标；最重要最迫切的产业发展问题之

一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最重要最严重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之一是提高整个国家和各领域

应对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包括外部危机的冲击）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国有

企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可以发挥国有企业的特殊优势。 

第三，在改善市场运行秩序和产业组织结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过去实行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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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营制度，而现在不再必须保持国有企业特许专营的产业，应尽快取消民营企业禁入限制，

让这类产业尽快转变为竞争性产业；对于本质上应是竞争性的，但国有企业占据过大市场份

额或具有过大市场垄断势力因而形成过强进入壁垒而影响产业有效竞争秩序和整体竞争力

的产业，应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国有企业主动放弃垄断行为，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并形成市场

竞争的相对均势，从而改善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对于产业分散化程度过高因而有必要鼓励

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而提高产业集中度的产业，要避免采取行政性强制手段或对民营中小企业

具有“驱逐性”效果的政策措施和管制标准，使在提高产业集中度过程中能够保持市场竞争

的公平性以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相对市场均势；对于没有必要由国有企业长期占有较

高份额，而只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常进入的国有企业（例如一般房地产业），国有企业

应适时实行退出战略。总之，在我国现阶段，各类产业的有效竞争格局大体有三种情况：一

类应是国有企业占有优势的产业；另一类应是国有和民营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均

势的产业；再一类是应由民营企业占优势的产业。这三类产业形成优化的分布格局，才能实

现产业竞争的有效市场结构，使市场经济运行更有效率，并更有利于在有效竞争中形成中国

整个产业的更强国际竞争力。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之一。在实现这一

国家经济战略的根本要求上，国有企业理应更加自觉地发挥积极作用。这才不违国有企业的

根本性质。 

第四，在发挥收入分配“公平标杆”功能，扭转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偏向上发挥积

极作用。如前所述，实行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维护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有功也有过，有积极

贡献，也有负面作用，也许可以看作是对改革之前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矫枉过正所产生

的后果。在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采取积极有效方式，建立既体现效率原则也体

现公平原则的合理收入分配格局，并以此作为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标杆和国家扭转收入分

配差距过大偏向的调节杠杆，是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改革内容，也是国有企业对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真正体现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的效率-公平性质特征的一项

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革任务。这是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 

五、从国企改革再定位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们就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原

则，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战略决策，使得国有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

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性质和特征有许多研究和讨论，其中，也曾经有

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解，即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革

为，除了所有权归国家或者国家控股之外，其他性质和行为均与民营企业不再有本质区别，

即国有企业可以成为一般的企业，一切都可以“在商言商”，不应再负有其他的责任目标。 

但是，深入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企业的实践表明，这样的理解是没有可靠根据的。从

理论逻辑上说，如果我们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就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部规则，包

括其微观主体行为规则和整体规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整体规则，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

具有显著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营责任。所以，如果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那么，中国国有企业就只能改革为现代国有企业，而不可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一般企业，

除非将国有企业改变为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如果要保持企业的国家所有性质，就必然具

有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本质特性和经营责任。因为，如果国有企业可以改造得同非国

有企业完全相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保持国有企业性质了。而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看，

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人们主观上怎样认识国有企业，而在实际运行和管理中，国有企业总

是被作为赋有特殊经营责任的企业来对待和运用的。 

例如，国有企业总是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战略定位，不能任意实行“什么赚钱就生

产什么”的经营和投资战略。国有企业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改变国家赋予其必须实现的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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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供应任务，不能任意放弃国家决定其从事的主营业务，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重

要产品和服务。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必须实行即使不赚钱甚至亏损也要生产的原则。 

再如，为了解决特殊的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国家发生严重危机时，国有企业总是

被要求发挥特殊的功能，更大规模和更高深度地进入该经济领域。而当解决了特殊问题或克

服了严重危机后，国有企业又往往被要求适时退出，避免过度存在而对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产

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往往在非常时期更能发挥作用，而在正常时期，

其局限性往往反而表现得比较显著。这突出地体现了国有企业非同一般的性质和优缺点，也

表明国有企业赋有非同一般的经营责任。 

又如，国有企业的设立和经营方向必然最终由国家决定，其高层管理者由国家选任，

由国家规定大体统一收入标准。并且，国家通常会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行为进行特别监督（国

家审计）和提出较高的道德标准。 

当然，这样的原则并不排斥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进行经营活动

的商业化原则，国有企业归根结底是商业组织而决不是国家组织。所以，国有企业的特殊性

质和经营责任并不否定其具有企业的一般性质，即国有企业仍然是完全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

法人，而且一般情况下并不具有主权所有制性质（即以国家财政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而同

样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原则。 

总之，在各国的现实经济中，国有企业总是具有区别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质和特征，承

担着特殊的功能和社会责任，也实行着具有显著特点的管理制度，并具有特殊的企业文化。

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之一就是必须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或

者也可以说，必须以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客观规律和原则，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

现国有企业根本性质的再塑造。当然，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国企改革再定位决不是走回头

路，而是继续向前走，向更高水平的改革目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是停留于完成市场

化和商业化的途中（如果那样，国有企业可能蜕化而丧失公有制企业的良好性质，成为市场

经济有效运行的阻碍者和不当利益的攫取者，使改革半途而废 ），而必须坚定地走到实现完

善的和合意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彼岸，将改革进行到底。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为什么必须实行再定位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杨记军,逯东,杨丹.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转让研究[J].经济研究,2010,(2). 

[2]罗志荣.国企崛起是“中国模式”优势的重要体现[J].企业文明,2010,(2). 

[3]乐民.国企该不该做强做大[J].企业文明,2010,(2). 

[4]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1). 

[5]黄群慧,彭华岗,钟宏武,张蒽.中国 100 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状况评价[J].中国工业经

济,2009,(10). 

[6]沈坤荣,科克·菲利普斯.中国的国有部门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R].南大商学评论（经济

学版）第 14 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7]金碚.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8]金碚.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J].学习与探索,1999,(3). 

[9]金碚.再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J].中国工业经济,1999,(3). 

[10]金碚.三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J].中国工业经济,1999，（7）. 

[11]金碚.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Ｒ].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10

Reposition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Jin B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should be subject to doub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irst, as the enterprises, thei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should be evaluated. Second, as the special enterprises, it must be assessed 

whether SOE reflects the will of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s overall interests and demands. Two kinds of evaluation over SOE 

belong to different levels. The first level is the market/efficiency assessment or competitiveness measurement; the second level is 

owner’s interest evaluation (the state and people's will). After achieving the first level objective of SOE reform, they should 

advance to the second level objective. SOE reform must be firmly deepened before achieving a sound and reasonabl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rather than stop over at the marketis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This is the root causes of 

re-positioning SO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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